广元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5年涉企行政执法检查计划

填报单位：广元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

对象
	检查频次
	检查比例
	检查方式
	计划类型
	检查完成时限
	牵头实施部门
	检查事项内容
	参与部门
	参与部门事项

	1
	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检查
	殡仪馆、公墓等
	全年1次
	5家
	现场检查
	专项
	11月31日前
	市市场监管局
	对殡葬领域垄断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检查
	
	

	
	
	网络经营主体
	全年1次
	20家
	非现场检查
	专项
	11月31日前
	市市场监管局
	网络刷单炒信、虚假宣传等不正当竞争行为
	
	

	
	
	与保健品相关的经营主体
	全年1次
	3家
	现场检查
	专项
	11月31日前
	市市场监管局
	虚假宣传等不正当竞争行为
	
	

	
	
	与医疗美容相关的经营主体
	全年1次
	3家
	现场检查
	专项
	11月31日前
	市市场监管局
	虚假宣传等不正当竞争行为
	
	

	2
	对价格和收费行为的检查
	物业公司
	全年1次
	10%
	现场检查
	日常
	11月15日前
	市市场监管局
	价格和收费行为
	
	

	
	
	殡仪馆、公墓
	全年2次
	15家
	现场检查
	专项
	11月1日前
	市市场监管局
	价格和收费行为
	
	

	
	
	学校、校外培训机构
	全年1次
	10家
	现场检查
	专项
	12月1日前
	市市场监管局
	价格和收费行为
	
	

	
	
	网约车平台、物流公司
	全年1次
	3家
	现场检查
	日常
	11月15日
	市市场监管局
	价格和收费行为
	
	

	3
	对网络交易行为的监督检查
	网络商品销售者和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
	全年1次或2次
	%，或 家（个，户）
	现场检查或非现场检查
	日常或专项
	10月31日前
	市场监管部门
	对网络商品销售者和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经营行为的监督检查
	公安部门、网信部门
	公安部门负责打击网络直播犯罪行为；网信部门负责统筹协调网络直播行业的规范管理

	4
	对合同违法行为进行监督
	各类市场主体
	全年1次或2次
	%，或 家（个，户）
	现场检查或非现场检查
	日常或专项
	10月31日前
	市场监管部门
	组织、实施合同监督
	
	

	5
	对拍卖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拍卖活动经营者
	全年1次或2次
	%，或 家（个，户）
	现场检查或非现场检查
	日常或专项
	10月31日前
	市场监管部门
	对拍卖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6
	对广告行为的监管
	房地产开发企业
	全年1次
	18户
	非现场检查
	日常
	5月31日前
	市场监管部门
	对房地产开发企业自媒体广告发布情况的检查
	
	

	
	
	广告经营者
	全年1次
	30户
	现场检查
	日常
	11月20日前
	市场监管部门
	对广告经营者建立、健全广告业务的承接登记、审核、档案管理制度情况的检查
	
	

	7
	工业产品获证企业检查
	工业产品生产企业
	全年1次
	20%
	现场检查
	日常
	12月31日前
	市场监管部门
	对工业产品获证企业经营活动情况进行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
	对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和经营行为进行检查

	8
	广元市场监管2025年食品生产企业“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检查
	所有纳入获证风险分级企业
	全年1次
	5%
	现场检查
	日常
	10月31日前
	市市场监管局
	食品生产监督检查
	无
	

	9
	广元市场监管2025年肉类制品生产企业、“特供酒”清源打链企业、“校园餐”食品生产供应企业检查
	肉类制品生产企业、“特供酒”清源打链企业、“校园餐”食品生产供应企业
	全年1次或2次
	全覆盖
	现场检查
	专项
	11月30日前
	市市场监管局
	重点食品生产专项监督检查
	无
	

	10
	广元市场监管2025年食品生产企业体系检查、飞行检查
	风险隐患突出食品生产企业
	全年1次
	2到3家
	现场检查
	专项
	11月30日前
	市市场监管局
	重点食品生产专项监督检查
	无
	

	11
	广元市场监管2025年散装液态食品交付装卸运输等环节检查
	散装液态食品生产交付装卸运输贮存等企业
	全年1次或2次
	全覆盖
	现场检查
	专项
	11月30日前
	市市场监管局
	液态食品生产运输销售企业监督检查
	市交通运输局、市发改委
	市交通运输局对散装液态食品运输的监督检查；市发改委对粮库贮存运输食品的监督检查

	12
	餐饮服务单位食品安全检查
	集中供餐单位（包括学校、养老机构、医院等单位食堂）
	全年1次
	130家
	现场检查
	日常或

专项
	12月31日前
	市场监管部门
	餐饮服务单位食品安全检查进行检查
	教育部门、卫健部门、公安部门、财政部门、民政部门
	对学校（托幼机构）食品安全的检查；对学校、托育机构、医院食品安全的检查；对学校食品安全的检查；对学校食堂经费管理检查；对养老机构、养老助餐机构食品安全的检查

	
	
	餐饮店、小吃店、饮品店，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重点
	全年1次
	80家
	现场检查
	日常或

专项
	12月31日前
	市场监管部门
	餐饮服务单位食品安全检查进行检查
	无
	

	13
	对食品相关生产经营活动的行政检查
	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风险等级为A级的采用“双随机”抽查，B级1次，C、D级2-3次（两年全覆盖）
	50%
	现场检查或非现场检查
	日常
	10月31日前
	市场监管部门
	食品相关生产经营活动
	
	

	14
	对药品经营企业的行政检查
	药品经营企业

重点
	全年1次
	不超过2%（约35）
	现场检查或非现场检查
	日常或专项
	12月31日前
	广元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实施情况，如药品购进渠道是否合法，是否按规定验收、储存、养护药品，陈列药品是否符合要求，处方药销售是否规范，冷链药品管理是否符合规定，以及人员资质、培训等情况。
	无
	

	15
	对医疗机构的行政检查
	医疗机构

重点
	全年1次
	市级医疗机构100%；其他不超过1%（约27家）
	现场检查或非现场检查
	日常或专项
	12月31日前
	广元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医疗机构药品购进、储存、调配和使用等环节，检查药品采购渠道，药品储存条件，是否按规定调配药品，特殊药品管理是否规范等。
	无
	

	16
	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的行政检查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

重点
	全年1次
	市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100%；其他不超过7%（约10家）
	现场检查或非现场检查
	日常或专项
	12月31日前
	广元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疫苗采购与来源合法性检查：查验疫苗接种单位疫苗采购渠道是否合规，供货方资质是否齐全。​

疫苗储存与冷链管理检查：核查疫苗储存条件是否达标，冷链设施设备运行及温度监测记录情况。​

疫苗质量验收与追溯体系检查：查看疫苗无质量验收流程执行情况，追溯系统使用与信息录入准确性。
	无
	

	17
	对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使用环节的行政检查
	一类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医疗器械经营企业、医疗器械使用单位
	全年不少于1次
	医疗器械一类生产企业：集采中选一类生产企业进行全覆盖监督检查，每年检查不少于一次；医疗器械经营企业：专门提供医疗器械运输贮存服务的企业、集采中选配送企业进行全覆盖检查，每年检查不少于一次；医疗器械使用单位：属于市级监管的三级医疗器械使用单位每年检查不少于一次。
	现场检查
	日常
	12月31日前
	市市场监管局
	对医疗器械一类生产企业、经营企业、使用单位的医疗器械质量安全等情况进行检查。
	
	

	18
	化妆品市场检查
	化妆品批发零售使用单位
	全年1次
	80户
	现场检查
	日常
	11月30日前
	市场监督管理局
	对化妆品市场经营和使用环节经营活动情况进行检查
	
	

	19
	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
	特种设备生产单位、使用单位
	全年1次
	29家
	现场检查
	日常
	10月31日前
	市市场监管局
	对特种设备生产单位、使用单位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情况进行检查
	
	

	20
	电梯安全专项整治
	电梯生产使用单位、电梯安装维保单位、电梯检验检测单位
	全年1次
	5%以内
	现场检查
	专项
	10月31日前
	市市场监管局
	对电梯使用、维保、检测情况进行检查
	
	

	21
	计量监督管理
	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及其他经营者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及其他经营者
	全年

1次
	5%
	现场检查
	日常
	10月30日前
	市场监管部门
	在用计量器具使用情况检查
	各县区市场监管部门
	在用计量器具使用情况检查

	
	
	法定计量检定机构
	全年

1次
	50%
	现场检查
	日常
	10月30日前
	市场监管部门
	机构运行情况
	市计量所
	

	
	
	宣传出版、文化教育、市场交易等领域
	全年

1次
	20%
	现场检查
	日常
	10月30日前
	市场监管部门
	检查报纸、刊物、图书、广播、电视等宣传载体，企业产品包装及技术资料，市场交易等是否使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各县区市场监管部门
	检查报纸、刊物、图书、广播、电视等宣传载体，企业产品包装及技术资料，市场交易等是否使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其他经营者
	全年

1次
	（省局统一安排）
	现场抽样、检测
	日常
	10月30日前
	市场监管部门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国家计量监督专项抽查
	市计量所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国家计量监督专项抽查

	
	
	建标企事业单位
	全年

1次
	50%
	现场检查
	日常
	10月30日前
	市场监管部门
	检查计量标准是否持续满足原核准条件，计量标准的溯源性是否符合要求，计量检定/校准人员的配备和能力是否符合要求，计量标准的更换、封存与撤销是否履行了相关手续。
	
	检查计量标准是否持续满足原核准条件，计量标准的溯源性是否符合要求，计量检定/校准人员的配备和能力是否符合要求，计量标准的更换、封存与撤销是否履行了相关手续。

	
	
	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及其他经营者
	全年

1次
	50%
	现场检查
	日常
	10月30日前
	市场监管部门
	检查企业是否取得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或样机试验合格证书，是否有固定生产场所，是否具有符合国家规定的生产设施、检验条件和计量技术人员；检查计量器具产品与型式评价或样机试验的一致性，是否存在生产销售超出型式批准或样机试验范围计量器具的行为；出厂的计量器具是否配齐产品合格印、证等文件资料。
	
	

	
	
	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其他经营者
	全年

1次
	20%
	现场检查
	日常
	10月30日前
	市场监管部门
	检查是否存在伪造、冒用能效标识或者利用能效标识进行虚假宣传的行为。
	各县区市场监管部门
	检查是否存在伪造、冒用能效标识或者利用能效标识进行虚假宣传的行为。

	
	
	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其他经营者
	全年

1次
	20%
	现场检查
	日常
	10月30日前
	市场监管部门
	检查是否存在伪造、冒用水效标识或者利用水效标识进行虚假宣传的行为。
	各县区市场监管部门
	检查是否存在伪造、冒用水效标识或者利用水效标识进行虚假宣传的行为。

	22
	国家标准物质专项监督检查
	标准物质研制和生产机构
	
	
	
	
	
	
	
	
	（无检查对象）

	23
	企业标准、团体标准自我声明公开监督抽查
	全市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企业标准公共服务平台”自我声明公开的企业
	全年1次
	企业标准：15%；团体标准：40%
	非现场检查（网络抽查）
	专项
	10月31日前
	市场监管局
	企业标准

1.标准技术要求是否低于强制性国家标准；

2.标准内容是否做到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理；

3.标准编号和名称是否符合规定；

4.标准功能指标和性能指标是否公开。团体标准

1.标准技术要求是否低于强制性国家标准；

2.标准内容是否做到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理；

3.标准编号和名称是否符合规定。
	
	

	24
	检验检测机构监督检查
	已获资质认定检验检测机构
	全年1次
	50%
	现场检查
	日常
	10月31日前
	市市场监管局
	对检验检测机构是否符合资质认定相关要求进行检查
	市公安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交通运输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农业农村局
	对机动车检验机构的安全技术检验行为进行检查；对机动车检验机构的尾气排放检验行为检查；对机动车检验机构开展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等级评定和达标车型核查的检查；对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检验检测行为的检查；对食品农产品检验检测机构的检验行为的检查

	25
	对商标使用行为的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 作社
	全年1次
	20家
	现场检查或非现场检查
	日常
	10月31日前
	市场监管部门
	市场主体商标使用情况检查
	各县区市场监管部门
	

	26
	对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行为的检查
	核准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企业
	全年1次
	20%
	现场检查或非现场检查
	日常
	10月31日前
	市场监管部门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主体及其使用情况
	各县区市场监管部门
	

	27
	对专利、商标代理行为的检查
	专利、商标代理机构
	全年1次
	20%
	现场检查或非现场检查
	日常
	10月31日前
	市场监管部门
	专利代理机构是否存在无资质擅自开展专利代理行为的检查，以及专利代理机构主体资格和执业资质、专利代理机构设立、变更、注销办事机构情况和专利代理机构及代理师执业行为、专利代理机构年度报告和信息公示的检查；商标代理机构经营活动是否违反《商标法》《商标法实施条例》《商标代理监督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
	各县区市场监管部门
	

	28
	对商标印制行为的检查
	依法登记从事商标印制业务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全年1次
	2家
	现场检查或非现场检查
	日常
	10月31日前
	市场监管部门
	商标印制单位、商标印制档案及商标标识出入库台账。
	各县区市场监管部门
	

	29
	对产品专利真实性监督抽查检查
	各类市场主体、产品
	全年1次
	20%（10户）
	现场检查或非现场检查
	日常
	10月31日前
	专利监管部门

（市场监管部门）
	1、专利证书、专利文件或专利申请文件真实性的检查

2、产品专利宣传真实性的检查
	各县区市场监管部门
	

	30
	对市场主体登记备案事项的行政检查
	市局登记且由直属分局监管的企业（一般事项）
	全年1次
	50家
	现场

检查、

网络

检查（双随机、一公开）
	日常
	2025年11月20日前
	直属分局
	企业营业执照和名称使用情况，经营期限与范围、住所（经营场所）情况，注册资本实缴情况，法定代表人与自然人股东身份真实性以及法定代表人任职情况等。
	税务部门、人社部门
	企业缴纳税情况；企业社保情况

	31
	对市场主体公示信息的行政检查
	市局登记且由直属分局监管的企业（一般事项）
	全年1次
	50家
	现场

检查、

网络

检查（双随机、一公开）
	日常
	2025年11月20日前
	直属分局
	企业年度报告信息与即时信息公示情况。
	税务部门、人社部门


	企业缴纳税情况；企业社保情况

	32
	对经营者订立合同的行政检查
	市局登记且由直属分局监管的企业（一般事项）
	全年1次
	10家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日常
	2025年11月20日前
	直属分局
	公司与消费者订立的合同是否符合《合同行政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
	
	

	33
	拍卖活动经营资格的检查
	市局登记且由直属分局监管的企业（一般事项）
	全年1次
	1家
	现场检查
	日常
	2025年11月20日前
	直属分局
	拍卖企业证、照是否齐全、合法有效，是否未经许可从事拍卖业务。
	
	

	34
	对商标使用行为的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全年1次
	5家
	现场检查或非现场检查
	日常
	10月31日前
	市场监管部门经开区分局
	市场主体商标使用情况检查
	主体股
	

	35
	对市场主体日常经营活动监督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全年2次
	20%
	现场检查或非现场检查
	日常
	10月31日前
	市场监管部门经开区分局
	市场主体违法行为情况检查
	综合股、执法大队、下西所、盘龙所
	

	36
	特种设备监督检查
	依法登记从事特种设备业务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全年3次
	10家
	现场检查或非现场检查
	日常
	10月31日前
	市场监管部门经开区分局
	锅炉、电梯、起重机械、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等特种设备开展现场监督检查
	质检股
	对特种设备潜在安全风险，保障特种设备使用安全行为的检查。

	37
	“三品一械”监督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医疗机构
	全年2次
	20%
	现场检查或非现场检查
	日常
	10月31日前
	市场监管部门经开区分局
	食品生产企业生产流程规范和相关台账；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生产经营规范流程检查
	食药股
	对“三品一械”工作监督检查


